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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
許可管理辦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相關書件格式及指定
資訊申報系統之令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訂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

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

第四十八條規定相關

書件格式。 

一、訂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

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

第四十八條規定相關

書件格式。 

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自一百零一年七月

一日起改制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及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

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一百十二年三

月十七日新增第三章第二

節之一證券期貨業者赴大

陸地區投資子公司相關規

定，爰修正相關書件格式。 

二、指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

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

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第二十

四條之十一、第二十四

條之十二、第二十八條

、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

七條規定之資訊申報

系統如下： 

(一)證券商：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證

券商申報單一窗口

（ https://brk.twse.co

m.tw）。 

(二)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事業：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

同 業 公 會 網 站

（ https://www.sitca.o

rg.tw）。 

二、指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

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

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第二十

八條、第四十四條及第

四十七條規定之資訊

申報系統如下： 

(一)證券商：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證

券商申報單一窗口

（http://brks.tse.com.t

w）。 

(二)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事業：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

同 業 公 會 網 站

（ http://www.sitca.or

g.tw）。 

(三)期貨商：臺灣期貨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期

一、配合本辦法一百十二年

三月十七日新增第三

章第二節之一證券期

貨業者赴大陸地區投

資子公司相關規定，爰

增訂指定資訊申報系

統之法源依據。 

二、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證券商申

報單一窗口網址更新

，爰修正第一款相關網

址。 

三、配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

公會網站網址更新，爰

修正第二款相關網址。 

四、配合臺灣期貨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之期貨商

資訊申報系統名稱更

新，爰修正第三款系統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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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貨商：臺灣期貨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期

貨 商 管 理 系 統

（https://report.taifex.

com.tw）。 

貨商媒體申報系統

（https://report.taifex.

com.tw）。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

月十三日金管證券字

第０九九００一二九

六三號令，自即日廢止

。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 明定本令自即日生效及原

令自即日廢止。 

  
 



(附件-01) (修正後) 
證券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設立 

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

簡稱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3項之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

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請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 請 證 券 商  

擬赴大陸地區機構（證

券 商 或 其 子 公 司 ）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新臺幣       元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業 務 範 圍  

已赴大陸地區設立

代表人辦事處之家

數（含名稱及設立日

期） 

 

辦 事 處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代表人辦事處 

預定設立地點 
 

代表人辦事處擬

辦理之業務項目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工作計畫書：須載明設立目的、預期效益、組織編制及人員配置、資金運用計

畫、已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情形及效益評估、其他說明事項。 

二、董事會議事錄。 

三、最近 1年度財務報告。 

四、預定代表人之資格條件符合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2項規定之證明文件（無證券交

易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情事之

聲明書格式詳附件一）。 

五、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及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本人為    股份有限公司    辦事處之預定代表

人，茲聲明本人絕無證券交易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所列各款情事之一，如有虛偽，

願受法律制裁。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3項規定，檢具

之「證券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

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

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改制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爰予修正。 

二、餘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二 



(附件-01) (修正前) 
證券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設立 

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

簡稱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3項之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

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請  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 請 證 券 商  

擬赴大陸地區機構（證

券 商 或 其 子 公 司 ）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新臺幣       元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業 務 範 圍  

已赴大陸地區設立

代表人辦事處之家

數（含名稱及設立日

期） 

 

辦 事 處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代表人辦事處 

預定設立地點 
 

代表人辦事處擬

辦理之業務項目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工作計畫書：須載明設立目的、預期效益、組織編制及人員配置、資金運用計

畫、已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情形及效益評估、其他說明事項。 

二、董事會議事錄。 

三、最近 1年度財務報告。 

四、預定代表人之資格條件符合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2項規定之證明文件（無證券交

易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情事之

聲明書格式詳附件一）。 

五、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及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本人為    股份有限公司    辦事處之預定代表

人，茲聲明本人絕無證券交易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所列各款情事之一，如有虛偽，

願受法律制裁。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3項規定，檢具

之「證券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

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

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附件-02) (修正後) 

證券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參股投資 

證券期貨機構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管理辦法)第 19條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赴大陸地區參股投

資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期貨公司）許可，請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 請 證 券 商  

擬赴大陸地區機構（證券

商 或 其 子 公 司 ）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新臺幣        元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淨 值 金 額 新臺幣        元整 

業 務 範 圍  
每 股 面 額 新臺幣        元整 

最 近 每 股 淨 值 新臺幣        元整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  

擬赴大陸地區參股

投資之證券、期貨

機構名稱 

 

擬赴大陸地區參

股投資之證券、

期貨機構地址 

 

擬參股投資金額及

持 股 比 率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附 

 

 

 

 

 件 

一、投資計畫書：須載明投資計畫(應含投資策略目的、預期效益、資金來源、運用計畫、

資金回收計畫等項目)、業務經營之原則(應含被投資公司設置地點、資本額、經營業

務、營業項目、業務經營策略等項目)、被投資公司之股東結構、組織編制與職掌及人

員編制情形、被投資公司未來三年財務評估狀況、風險評估(經營風險評估及具體風險

控管計畫)、其他說明事項。 

二、董事會議事錄。 

三、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四、申請日海內外投資事業明細表。 

五、參股投資協議文件：內容應包括證明能取得被投資公司之財務、業務資料及履行投資

策略目的等。 

六、符合管理辦法第 16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七、符合管理辦法第 16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八、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一）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或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19條規定，檢具之「證

券商赴大陸地區參股投資證券期貨機構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

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改制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爰予修正。 

二、餘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一 



(附件-02) (修正前) 

證券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參股投資 

證券期貨機構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管理辦法)第 19條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赴大陸地區參股投

資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期貨公司）許可，請  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 請 證 券 商  

擬赴大陸地區機構（證券

商 或 其 子 公 司 ）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新臺幣        元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淨 值 金 額 新臺幣        元整 

業 務 範 圍  
每 股 面 額 新臺幣        元整 

最 近 每 股 淨 值 新臺幣        元整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  

擬赴大陸地區參股

投資之證券、期貨

機構名稱 

 

擬赴大陸地區參

股投資之證券、

期貨機構地址 

 

擬參股投資金額及

持 股 比 率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附 

 

 

 

 

 件 

一、投資計畫書：須載明投資計畫(應含投資策略目的、預期效益、資金來源、運用計畫、

資金回收計畫等項目)、業務經營之原則(應含被投資公司設置地點、資本額、經營業

務、營業項目、業務經營策略等項目)、被投資公司之股東結構、組織編制與職掌及人

員編制情形、被投資公司未來三年財務評估狀況、風險評估(經營風險評估及具體風險

控管計畫)、其他說明事項。 

二、董事會議事錄。 

三、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四、申請日海內外投資事業明細表。 

五、參股投資協議文件：內容應包括證明能取得被投資公司之財務、業務資料及履行投資

策略目的等。 

六、符合管理辦法第 16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七、符合管理辦法第 16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八、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一）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或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19條規定，檢具之「證

券商赴大陸地區參股投資證券期貨機構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

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附件-03) (修正後) 

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陸資證券公司在臺灣地區設立 

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 26條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在臺灣地區設立

代表人辦事處許可，請查照。 

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陸

資 證 券 公 司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成立及開業日期  

辦 事 處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代表人辦事處 

預定設立地點 
 

代 表 人 辦 事 處 擬 

辦 理 之 業 務 項 目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或相關機構所核發營業許可證照及符合管理辦法第 25條規定

之證明文件。 

二、業務經營守法性及健全性自我評估分析。 

三、公司章程。 

四、董事會對於申請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決議錄。 

五、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同意其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文件。 

六、最近 3年度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七、指派代表人之授權書。 

八、代表人履歷及其資格條件符合管理辦法第 25條第 3項規定之證明文件（無證券交

易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情事之聲

明書格式詳附件一）。 

九、該機構申請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代理人授權書。 

十、董事會成員名單。 

十一、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一、所附書件，均須附具正體中文本。 

二、附件一及附件三至附件九之書件，除須經登記地公證人或公證機構認證外，其屬第三地區製作之書
件者，並須經我國駐外館處予以驗證；其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書件者，則須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或查證。 

 



聲     明     書 

本人為        公司    辦事處之預定代表

人，茲聲明本人絕無證券交易法第 53 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所列各款情事之一，如有虛偽，

願受法律制裁。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聲      明      書 

 
               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

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6條規定，檢具之「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

陸資證券公司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
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改制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爰予修正。 

二、餘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二 



(附件-03) (修正前) 

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陸資證券公司在臺灣地區設立 

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 26條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在臺灣地區設立

代表人辦事處許可，請 查照。 

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陸

資 證 券 公 司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成立及開業日期  

辦 事 處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代表人辦事處 

預定設立地點 
 

代 表 人 辦 事 處 擬 

辦 理 之 業 務 項 目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或相關機構所核發營業許可證照及符合管理辦法第 25條規定

之證明文件。 

二、業務經營守法性及健全性自我評估分析。 

三、公司章程。 

四、董事會對於申請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決議錄。 

五、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同意其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文件。 

六、最近 3年度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七、指派代表人之授權書。 

八、代表人履歷及其資格條件符合管理辦法第 25條第 3項規定之證明文件（無證券交

易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情事之聲

明書格式詳附件一）。 

九、該機構申請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代理人授權書。 

十、董事會成員名單。 

十一、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一、所附書件，均須附具正體中文本。 

二、附件一及附件三至附件九之書件，除須經登記地公證人或公證機構認證外，其屬第三地區製作之書
件者，並須經我國駐外館處予以驗證；其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書件者，則須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或查證。 

 



聲     明     書 

本人為        公司    辦事處之預定代表

人，茲聲明本人絕無證券交易法第 53 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所列各款情事之一，如有虛偽，

願受法律制裁。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聲      明      書 

 
               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

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6條規定，檢具之「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

陸資證券公司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
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附件-04) (修正後) 

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陸資證券公司參股投資 

臺灣地區證券商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 34條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參股投資臺灣地

區證券商許可，請查照。 

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陸

資 證 券 公 司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成立及開業日期  

擬參股投資臺灣地區 

證 券 商 名 稱 
 

擬參股投資金額

及 持 股 比 率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陸資證券公司基本資料（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一）。 

二、持有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陸資證券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5%以上之股東名

冊及其背景資料。 

三、其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或相關機構所核發營業許可證照。 

四、公司章程。 

五、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陸資證券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對於申請在臺灣地區投資之決議

錄。 

六、投資計畫書：應含投資策略目的與方式、預期效益、資金來源、運用計畫等項目。 

七、具有國際證券業務經驗之說明及相關證明文件。 

八、登記地會計師出具符合內部控制制度健全及投資資金來源明確之審查意見書。 

九、登記地律師出具符合管理辦法第 31條第 1項第 8款及第 9款規定及業務經營守法性

之法律意見書。 

十、最近 3年度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申請時已逾年度開始六個月者，

應加送最近上半年度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十一、 經其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許可投資及符合管理辦法第 31條第 1項第 3

款及第 10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十二、 公司治理及風險管理制度健全之說明及證明文件。 

十三、 財務、業務資訊透明之說明及證明文件。 

十四、 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十五、 符合管理辦法第 31條第 1項第 11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十六、 參股投資協議書。 

十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說明：一、所附書件，均須附具正體中文本。 
二、附件三至附件五、附件七至附件十一、附件十五及附件十六之書件，除須經登記地公證人或公證機

構認證外，其屬第三地區製作之書件者，並須經我國駐外館處予以驗證；其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書件
者，則須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或查證。 

 

 



 

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陸資證券公司基本資料表 

公 司 名 稱 

（ 中 / 英 文 ） 
 實 收 資 本  

公司最近三年曾用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登記地主管機關 
 

 
成立及開業日期  

所持證券公司營業

執照之發照機關及

日 期 文 號 

 
法 人 組 織 型 

態 與 種 類 
 

法 定 代 表 人  身 分 證 號 碼  

公 司 簡 介 及 

歷 史 沿 革 
 

經 營 範 圍  

公司主要負責人、董事會成員及其簡歷說明 

姓名 職稱 身分證號碼 國籍 簡歷 

     

     

     

     

     

     

 

附件一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

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34條規定，檢具之「大陸地區證券公
司或陸資證券公司參股投資臺灣地區證券商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

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改制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爰予修正。 

二、餘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二 



(附件-04) (修正前) 

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陸資證券公司參股投資 

臺灣地區證券商申請書 

受文者：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 34條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參股投資臺灣地

區證券商許可，請 查照。 

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陸

資 證 券 公 司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成立及開業日期  

擬參股投資臺灣地區 

證 券 商 名 稱 
 

擬參股投資金額

及 持 股 比 率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陸資證券公司基本資料（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一）。 

二、持有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陸資證券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5%以上之股東名

冊及其背景資料。 

三、其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或相關機構所核發營業許可證照。 

四、公司章程。 

五、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陸資證券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對於申請在臺灣地區投資之決議

錄。 

六、投資計畫書：應含投資策略目的與方式、預期效益、資金來源、運用計畫等項目。 

七、具有國際證券業務經驗之說明及相關證明文件。 

八、登記地會計師出具符合內部控制制度健全及投資資金來源明確之審查意見書。 

九、登記地律師出具符合管理辦法第 31條第 1項第 8款及第 9款規定及業務經營守法性

之法律意見書。 

十、最近 3年度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申請時已逾年度開始六個月者，

應加送最近上半年度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十一、 經其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許可投資及符合管理辦法第 31條第 1項第 3

款及第 10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十二、 公司治理及風險管理制度健全之說明及證明文件。 

十三、 財務、業務資訊透明之說明及證明文件。 

十四、 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十五、 符合管理辦法第 31條第 1項第 11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十六、 參股投資協議書。 

十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說明：一、所附書件，均須附具正體中文本。 
二、附件三至附件五、附件七至附件十一、附件十五及附件十六之書件，除須經登記地公證人或公證機

構認證外，其屬第三地區製作之書件者，並須經我國駐外館處予以驗證；其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書件
者，則須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或查證。 

 

 



 

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或陸資證券公司基本資料表 

公 司 名 稱 

（ 中 / 英 文 ） 
 實 收 資 本  

公司最近三年曾用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登記地主管機關 
 

 
成立及開業日期  

所持證券公司營業

執照之發照機關及

日 期 文 號 

 
法 人 組 織 型 

態 與 種 類 
 

法 定 代 表 人  身 分 證 號 碼  

公 司 簡 介 及 

歷 史 沿 革 
 

經 營 範 圍  

公司主要負責人、董事會成員及其簡歷說明 

姓名 職稱 身分證號碼 國籍 簡歷 

     

     

     

     

     

     

 

附件一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

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34條規定，檢具之「大陸地區證券公
司或陸資證券公司參股投資臺灣地區證券商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

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附件-05) (修正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 

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3項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由其或第

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請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擬赴大陸地區機構（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或其子公司）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新 臺 幣        元 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業 務 範 圍  

已赴大陸地區設立代

表人辦事處之家數（含

名稱及設立日期） 

 

辦 事 處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代 表 人 辦 事 處 

預 定 設 立 地 點 
 

代表人辦事處擬

辦理之業務項目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工作計畫書：須載明設立目的、預期效益、組織編制及人員配置、資金運用計畫、

已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情形及效益評估、其他說明事項。 

二、董事會議事錄。 

三、最近一年度財務報告。 

四、預定代表人之資格條件符合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2項規定之證明文件（無證券交易

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情事之聲明

書格式詳附件一）。 

五、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及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本人為    股份有限公司    辦事處之預定代表

人，茲聲明本人絕無證券交易法第 53 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所列各款情事之一，如有虛偽，

願受法律制裁。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

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3項規定，檢具之「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

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

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改制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爰予修正。 

二、餘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二 



(附件-05) (修正前)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 

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3項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由其或第

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請 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擬赴大陸地區機構（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或其子公司）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新 臺 幣        元 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業 務 範 圍  

已赴大陸地區設立代

表人辦事處之家數（含

名稱及設立日期） 

 

辦 事 處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代 表 人 辦 事 處 

預 定 設 立 地 點 
 

代表人辦事處擬

辦理之業務項目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工作計畫書：須載明設立目的、預期效益、組織編制及人員配置、資金運用計畫、

已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情形及效益評估、其他說明事項。 

二、董事會議事錄。 

三、最近一年度財務報告。 

四、預定代表人之資格條件符合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2項規定之證明文件（無證券交易

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情事之聲明

書格式詳附件一）。 

五、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及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本人為    股份有限公司    辦事處之預定代表

人，茲聲明本人絕無證券交易法第 53 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所列各款情事之一，如有虛偽，

願受法律制裁。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

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3項規定，檢具之「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

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

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附件-06) (修正後)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3項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赴大陸地

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請查照。 

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新 臺 幣        元 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業 務 範 圍  

已赴大陸地區設立代

表人辦事處之家數（含

名稱及設立日期） 

 

辦 事 處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代 表 人 辦 事 處 

預 定 設 立 地 點 
 

代表人辦事處擬

辦理之業務項目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工作計畫書：須載明設立目的、預期效益、組織編制及人員配置、資金運用計畫、

已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情形及效益評估、其他說明事項。 

二、董事會議事錄。 

三、最近一年度財務報告。 

四、預定代表人之資格條件符合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2項規定之證明文件（無證券交易

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情事之聲明

書格式詳附件一）。 

五、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及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本人為    股份有限公司    辦事處之預定代表

人，茲聲明本人絕無證券交易法第 53 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所列各款情事之一，如有虛偽，

願受法律制裁。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

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檢具之「證券投資
顧問事業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

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改制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爰予修正。 

二、餘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二 



(附件-06) (修正前)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3項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赴大陸地

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請 查照。 

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新 臺 幣        元 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業 務 範 圍  

已赴大陸地區設立代

表人辦事處之家數（含

名稱及設立日期） 

 

辦 事 處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代 表 人 辦 事 處 

預 定 設 立 地 點 
 

代表人辦事處擬

辦理之業務項目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工作計畫書：須載明設立目的、預期效益、組織編制及人員配置、資金運用計畫、

已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情形及效益評估、其他說明事項。 

二、董事會議事錄。 

三、最近一年度財務報告。 

四、預定代表人之資格條件符合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2項規定之證明文件（無證券交易

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情事之聲明

書格式詳附件一）。 

五、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及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本人為    股份有限公司    辦事處之預定代表

人，茲聲明本人絕無證券交易法第 53 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所列各款情事之一，如有虛偽，

願受法律制裁。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

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檢具之「證券投資
顧問事業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

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附件-07) (修正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 

參股投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4條準

用第 19條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由其或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

陸地區參股投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許可，請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擬赴大陸地區機構（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或其子公司）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新 臺 幣        元 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每 股 面 額 新 臺 幣        元 整 
業 務 範 圍  

最 近 期 每 股 淨 值 新 臺 幣        元 整 

擬參股投資大陸證券

投資基金管理公司 
 

擬參股投資之大

陸證券投資基金

管理公司地址 

 

擬赴大陸地區參股投

資金額及持股比率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附 

 

 

 

 

 件 

一、投資計畫書：須載明投資計畫(應含投資策略目的、預期效益、資金來源、運用計

畫、資金回收計畫等項目)、業務經營之原則(應含被投資公司設置地點、資本額、

經營業務、營業項目、業務經營策略等項目)、被投資公司之股東結構、組織編制

與職掌及人員編制情形、被投資公司未來三年財務評估狀況、風險評估(經營風險

評估及具體風險控管計畫)及其他說明事項。 

二、董事會議事錄。 

三、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四、申請日海內外投資事業明細表。 

五、參股投資協議文件：內容應包括證明能取得被投資公司之財務、業務資料及履行

投資策略目的等。 

六、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一）。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或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4條準用第 19條規定，

檢具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參股投

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

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改制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爰予修正。 

二、餘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一 



(附件-07) (修正前)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 

參股投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4條準

用第 19條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由其或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

陸地區參股投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許可，請 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擬赴大陸地區機構（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或其子公司）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新 臺 幣        元 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每 股 面 額 新 臺 幣        元 整 
業 務 範 圍  

最 近 期 每 股 淨 值 新 臺 幣        元 整 

擬參股投資大陸證券

投資基金管理公司 
 

擬參股投資之大

陸證券投資基金

管理公司地址 

 

擬赴大陸地區參股投

資金額及持股比率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附 

 

 

 

 

 件 

一、投資計畫書：須載明投資計畫(應含投資策略目的、預期效益、資金來源、運用計

畫、資金回收計畫等項目)、業務經營之原則(應含被投資公司設置地點、資本額、

經營業務、營業項目、業務經營策略等項目)、被投資公司之股東結構、組織編制

與職掌及人員編制情形、被投資公司未來三年財務評估狀況、風險評估(經營風險

評估及具體風險控管計畫)及其他說明事項。 

二、董事會議事錄。 

三、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四、申請日海內外投資事業明細表。 

五、參股投資協議文件：內容應包括證明能取得被投資公司之財務、業務資料及履行

投資策略目的等。 

六、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一）。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或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4條準用第 19條規定，

檢具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參股投

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

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附件-08) (修正後) 

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 

公司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 26條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在臺灣地區設立

代表人辦事處許可，請查照。 

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

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

資基金管理公司名稱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成立及開業日期  

辦 事 處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代表人辦事處 

預定設立地點 
 

代 表 人 辦 事 處 擬 

辦 理 之 業 務 項 目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或相關機構所核發營業許可證照及符合管理辦法第 25條規定

之證明文件。 

二、業務經營守法性及健全性自我評估分析。 

三、公司章程。 

四、董事會對於申請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決議錄。 

五、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同意其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文件。 

六、最近三年度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七、指派代表人之授權書。 

八、代表人履歷及其資格條件符合管理辦法第 25條第 3項規定之證明文件（無證券交

易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情事之聲

明書格式詳附件一）。 

九、該機構申請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代理人授權書。 

十、董事會成員名單。 

十一、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一、所附書件，均須附具正體中文本。 

二、附件一及附件三至附件九之書件，除須經登記地公證人或公證機構認證外，其屬第三地區製作之書
件者，並須經我國駐外館處予以驗證；其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書件者，則須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或查證。 



聲     明     書 

本人為        公司    辦事處之預定代表

人，茲聲明本人絕無證券交易法第 53 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所列各款情事之一，如有虛偽，

願受法律制裁。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聲      明      書 

 
               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

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6條規定，檢具之「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

金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
處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

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改制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爰予修正。 

二、餘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二 



(附件-08) (修正前) 

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 

公司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 26條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在臺灣地區設立

代表人辦事處許可，請 查照。 

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

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

資基金管理公司名稱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成立及開業日期  

辦 事 處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代表人辦事處 

預定設立地點 
 

代 表 人 辦 事 處 擬 

辦 理 之 業 務 項 目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或相關機構所核發營業許可證照及符合管理辦法第 25條規定

之證明文件。 

二、業務經營守法性及健全性自我評估分析。 

三、公司章程。 

四、董事會對於申請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決議錄。 

五、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同意其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文件。 

六、最近三年度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七、指派代表人之授權書。 

八、代表人履歷及其資格條件符合管理辦法第 25條第 3項規定之證明文件（無證券交

易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情事之聲

明書格式詳附件一）。 

九、該機構申請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代理人授權書。 

十、董事會成員名單。 

十一、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一、所附書件，均須附具正體中文本。 

二、附件一及附件三至附件九之書件，除須經登記地公證人或公證機構認證外，其屬第三地區製作之書
件者，並須經我國駐外館處予以驗證；其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書件者，則須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或查證。 



聲     明     書 

本人為        公司    辦事處之預定代表

人，茲聲明本人絕無證券交易法第 53 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所列各款情事之一，如有虛偽，

願受法律制裁。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聲      明      書 

 
               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

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6條規定，檢具之「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

金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
處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

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附件-09) (修正後) 

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 

公司參股投資臺灣地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 35條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參股投資臺灣地

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許可，請查照。 

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

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

資基金管理公司名稱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成立及開業日期  

擬參股投資臺灣地區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 
 

擬參股投資金額

及 持 股 比 率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基本資料（內容及格

式詳附件一）。 

二、持有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已發行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名冊及其背景資料。 

三、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或相關機構所核發營業許可證照。 

四、公司章程。 

五、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對

於申請在臺灣地區投資之決議錄。 

六、投資計畫書：應載明投資策略目的與方式、預期效益、資金來源、運用計畫等項目。 

七、具有管理或經營國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業務豐富經驗之說明及相關證明文件。 

八、登記地會計師出具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

所管理之資產符合管理辦法第 32條第 3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九、登記地會計師出具符合內部控制制度健全及投資資金來源明確之審查意見書。 

十、登記地律師出具符合管理辦法第 32條第 9款、第 10款、第 12款規定及業務經營

守法性之法律意見書。 

十一、最近三年度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十二、經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許可投資及符合第32條第11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十三、公司治理及風險管理制度健全之說明及證明文件。 

十四、財務、業務資訊透明之說明及證明文件。 

十五、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十六、參股投資協議書。 

十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一、所附書件，均須附具正體中文本。 

二、附件三至附件五、附件七至附件十二及附件十六之書件，除須經登記地公證人或公證機構認證外，
其屬第三地區製作之書件者，並須經我國駐外館處予以驗證；其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書件者，則須經
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或查證。 

 



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 

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基本資料 

公 司 名 稱 

（ 中 / 英 文 ） 
 實 收 資 本  

公司最近三年曾用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登記地主管機關 
 

 
成立及開業日期  

所持基金管理公司

營業執照之發照機

關 及 日 期 文 號 

 
法 人 組 織 型 

態 與 種 類 
 

法 定 代 表 人  身 分 證 號 碼  

公 司 簡 介 及 

歷 史 沿 革 
 

經 營 範 圍  

公司主要負責人、董事會成員及其簡歷說明 

姓名 職稱 身分證號碼 國籍 簡歷 

     

     

     

     

     

     

     

     

 

附件一 



 

聲      明      書 

 
               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

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35條規定，檢具之「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
金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參股投資臺灣地區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

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改制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爰予修正。 

二、餘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二 



(附件-09) (修正前) 

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 

公司參股投資臺灣地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 35條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參股投資臺灣地

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許可，請 查照。 

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

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

資基金管理公司名稱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成立及開業日期  

擬參股投資臺灣地區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 
 

擬參股投資金額

及 持 股 比 率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基本資料（內容及格

式詳附件一）。 

二、持有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已發行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名冊及其背景資料。 

三、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或相關機構所核發營業許可證照。 

四、公司章程。 

五、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對

於申請在臺灣地區投資之決議錄。 

六、投資計畫書：應載明投資策略目的與方式、預期效益、資金來源、運用計畫等項目。 

七、具有管理或經營國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業務豐富經驗之說明及相關證明文件。 

八、登記地會計師出具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

所管理之資產符合管理辦法第 32條第 3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九、登記地會計師出具符合內部控制制度健全及投資資金來源明確之審查意見書。 

十、登記地律師出具符合管理辦法第 32條第 9款、第 10款、第 12款規定及業務經營

守法性之法律意見書。 

十一、最近三年度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十二、經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許可投資及符合第32條第11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十三、公司治理及風險管理制度健全之說明及證明文件。 

十四、財務、業務資訊透明之說明及證明文件。 

十五、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十六、參股投資協議書。 

十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一、所附書件，均須附具正體中文本。 

二、附件三至附件五、附件七至附件十二及附件十六之書件，除須經登記地公證人或公證機構認證外，
其屬第三地區製作之書件者，並須經我國駐外館處予以驗證；其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書件者，則須經
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或查證。 

 



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 

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基本資料 

公 司 名 稱 

（ 中 / 英 文 ） 
 實 收 資 本  

公司最近三年曾用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登記地主管機關 
 

 
成立及開業日期  

所持基金管理公司

營業執照之發照機

關 及 日 期 文 號 

 
法 人 組 織 型 

態 與 種 類 
 

法 定 代 表 人  身 分 證 號 碼  

公 司 簡 介 及 

歷 史 沿 革 
 

經 營 範 圍  

公司主要負責人、董事會成員及其簡歷說明 

姓名 職稱 身分證號碼 國籍 簡歷 

     

     

     

     

     

     

     

     

 

附件一 



 

聲      明      書 

 
               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

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35條規定，檢具之「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
金管理公司或陸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參股投資臺灣地區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

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附件-10) (修正後) 
期貨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 

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

簡稱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3項之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

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請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 請 期 貨 商  

赴大陸地區機構（期貨

商或其第三地子公司） 
 

營 業 處 所 

申 請 期 貨 商  

赴大陸地區機構（期貨

商或其第三地子公司） 
 

業 務 範 圍 

申 請 期 貨 商  

赴大陸地區機構（期貨

商或其第三地子公司） 
 

申 請 期 貨 商 

實 收 資 本 額 
新臺幣       元整 

申 請 期 貨 商 

成立及開業日期 
 

辦 事 處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已赴大陸地區設立代

表人辦事處之家數（含

名稱及設立日期） 

 

代表人辦事處 

預定設立地點 
 

代表人辦事處擬

辦理之業務項目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工作計畫書：須載明設立目的、預期效益、組織編制及人員配置、資金運用計畫、

已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情形及效益評估、其他說明事項。 

二、董事會議事錄。 

三、最近 1年度財務報告。 

四、預定代表人之資格條件符合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2項規定之證明文件（無證券交易

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情事之聲明

書格式詳附件一）。 

五、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及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本人為       公司    辦事處之預定代表人，茲

聲明本人絕無證券交易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8條

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所列各款情事之一，如有虛偽，願受法

律制裁。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聲      明      書 

 

                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

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3項規定，檢具之「期

貨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

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

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改制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爰予修正。 

二、餘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二 



(附件-10) (修正前) 

期貨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 

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

簡稱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3項之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

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請  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 請 期 貨 商  

赴大陸地區機構（期貨

商或其第三地子公司） 
 

營 業 處 所 

申 請 期 貨 商  

赴大陸地區機構（期貨

商或其第三地子公司） 
 

業 務 範 圍 

申 請 期 貨 商  

赴大陸地區機構（期貨

商或其第三地子公司） 
 

申 請 期 貨 商 

實 收 資 本 額 
新臺幣       元整 

申 請 期 貨 商 

成立及開業日期 
 

辦 事 處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已赴大陸地區設立代

表人辦事處之家數（含

名稱及設立日期） 

 

代表人辦事處 

預定設立地點 
 

代表人辦事處擬

辦理之業務項目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工作計畫書：須載明設立目的、預期效益、組織編制及人員配置、資金運用計畫、

已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情形及效益評估、其他說明事項。 

二、董事會議事錄。 

三、最近 1年度財務報告。 

四、預定代表人之資格條件符合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2項規定之證明文件（無證券交易

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情事之聲明

書格式詳附件一）。 

五、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及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本人為       公司    辦事處之預定代表人，茲

聲明本人絕無證券交易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8條

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所列各款情事之一，如有虛偽，願受法

律制裁。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聲      明      書 

 

                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

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12條第 3項規定，檢具之「期

貨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

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

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附件-11) (修正後) 
期貨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 

參股投資期貨公司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管理辦法)第 24條準用第 19條之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赴大

陸地區參股投資期貨公司許可，請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 請 期 貨 商  

赴大陸地區機構（期貨商

或其第三地子公司） 

 

 

營 業 處 所 

申 請 期 貨 商  

赴大陸地區機構（期貨商

或其第三地子公司） 
 

業 務 範 圍 

申 請 期 貨 商  

赴大陸地區機構（期貨商

或其第三地子公司） 
 

申

請

期

貨

商 

實 收 資 本 額 新臺幣        元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每 股 面 額 新臺幣        元整 

最近每股淨值 新臺幣        元整 

參股投資大陸地區

期 貨 公 司 名 稱 
 

參股投資大陸地

區期貨公司地址 
 

參股投資金額及持

股 比 率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附 

 

 

 

 

 件 

一、投資計畫書：須載明投資計畫(應含投資策略目的、預期效益、資金來源、運用計畫、

資金回收計畫等項目)、業務經營之原則(應含被投資公司設置地點、資本額、經營業

務、營業項目、業務經營策略等項目)、被投資公司之股東結構、組織編制與職掌及人

員編制情形、被投資公司未來 3年財務評估狀況、風險評估(經營風險評估及具體風險

控管計畫)、其他說明事項。 

二、董事會議事錄。 

三、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四、申請日海內外投資事業明細表。 

五、參股投資協議文件：內容應包括證明能取得被投資公司之財務、業務資料及履行投資

策略目的等。 

六、符合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七、符合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八、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一）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或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

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4條準用第 19條規定，檢具

之「期貨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參股投資期貨公司許可

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

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改制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爰予修正。 

二、餘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一 



(附件-11) (修正前) 
期貨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 

參股投資期貨公司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管理辦法)第 24條準用第 19條之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赴大

陸地區參股投資期貨公司許可，請  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 請 期 貨 商  

赴大陸地區機構（期貨商

或其第三地子公司） 

 

 

營 業 處 所 

申 請 期 貨 商  

赴大陸地區機構（期貨商

或其第三地子公司） 
 

業 務 範 圍 

申 請 期 貨 商  

赴大陸地區機構（期貨商

或其第三地子公司） 
 

申

請

期

貨

商 

實 收 資 本 額 新臺幣        元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每 股 面 額 新臺幣        元整 

最近每股淨值 新臺幣        元整 

參股投資大陸地區

期 貨 公 司 名 稱 
 

參股投資大陸地

區期貨公司地址 
 

參股投資金額及持

股 比 率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附 

 

 

 

 

 件 

一、投資計畫書：須載明投資計畫(應含投資策略目的、預期效益、資金來源、運用計畫、

資金回收計畫等項目)、業務經營之原則(應含被投資公司設置地點、資本額、經營業

務、營業項目、業務經營策略等項目)、被投資公司之股東結構、組織編制與職掌及人

員編制情形、被投資公司未來 3年財務評估狀況、風險評估(經營風險評估及具體風險

控管計畫)、其他說明事項。 

二、董事會議事錄。 

三、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四、申請日海內外投資事業明細表。 

五、參股投資協議文件：內容應包括證明能取得被投資公司之財務、業務資料及履行投資

策略目的等。 

六、符合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七、符合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八、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一）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或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

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4條準用第 19條規定，檢具

之「期貨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赴大陸地區參股投資期貨公司許可

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

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附件-12) (修正後) 
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陸資期貨公司在臺灣地區設立 

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 26條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在臺灣地區設立

代表人辦事處許可，請查照。 

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 

陸 資 期 貨 公 司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成立及開業日期  

辦 事 處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代表人辦事處 

預定設立地點 
 

代 表 人 辦 事 處 擬 

辦 理 之 業 務 項 目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登記地期貨主管機關或相關機構所核發營業許可證照及符合管理辦法第 25條規定

之證明文件。 

二、業務經營守法性及健全性自我評估分析。 

三、公司章程。 

四、董事會對於申請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決議錄。 

五、登記地期貨主管機關同意其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文件。 

六、最近 3年度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七、指派代表人之授權書。 

八、代表人履歷及其資格條件符合管理辦法第 25條第 3項規定之證明文件（無證券交

易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情事之聲

明書格式詳附件一）。 

九、該機構申請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代理人授權書。 

十、董事會成員名單。 

十一、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一、所附書件，均須附具正體中文本。 

二、附件一及附件三至附件九之書件，除須經登記地公證人或公證機構認證外，其屬第三地區製作之書
件者，並須經我國駐外館處予以驗證；其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書件者，則須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或查證。 



聲     明     書 

本人為        公司    辦事處之預定代表

人，茲聲明本人絕無證券交易法第 53 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所列各款情事之一，如有虛偽，

願受法律制裁。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聲      明      書 

 
               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

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6條規定，檢具之「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

陸資期貨公司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
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改制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爰予修正。 

二、餘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二 



(附件-12) (修正前)  
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陸資期貨公司在臺灣地區設立 

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 26條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在臺灣地區設立

代表人辦事處許可，請 查照。 

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 

陸 資 期 貨 公 司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成立及開業日期  

辦 事 處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代表人辦事處 

預定設立地點 
 

代 表 人 辦 事 處 擬 

辦 理 之 業 務 項 目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登記地期貨主管機關或相關機構所核發營業許可證照及符合管理辦法第 25條規定

之證明文件。 

二、業務經營守法性及健全性自我評估分析。 

三、公司章程。 

四、董事會對於申請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決議錄。 

五、登記地期貨主管機關同意其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文件。 

六、最近 3年度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七、指派代表人之授權書。 

八、代表人履歷及其資格條件符合管理辦法第 25條第 3項規定之證明文件（無證券交

易法第 53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情事之聲

明書格式詳附件一）。 

九、該機構申請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代理人授權書。 

十、董事會成員名單。 

十一、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一、所附書件，均須附具正體中文本。 

二、附件一及附件三至附件九之書件，除須經登記地公證人或公證機構認證外，其屬第三地區製作之書
件者，並須經我國駐外館處予以驗證；其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書件者，則須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或查證。 



聲     明     書 

本人為        公司    辦事處之預定代表

人，茲聲明本人絕無證券交易法第 53 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 68條或期貨交易法第 28條規定所列各款情事之一，如有虛偽，

願受法律制裁。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聲      明      書 

 
               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

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6條規定，檢具之「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

陸資期貨公司在臺灣地區設立代表人辦事處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
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附件-13) (修正後) 
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陸資期貨公司參股投資 

臺灣地區期貨商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 36條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參股投資臺灣地

區期貨商許可，請查照。 

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陸

資 期 貨 公 司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成立及開業日期  

參 股 投 資 臺 灣 地 區 

期 貨 商 名 稱 
 

參股投資金額及

持 股 比 率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陸資期貨公司基本資料（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一）。 

二、持有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陸資期貨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5%以上之股東名

冊及其背景資料。 

三、其登記地期貨主管機關或相關機構所核發營業許可證照。 

四、公司章程。 

五、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陸資期貨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對於申請在臺灣地區投資之決議

錄。 

六、投資計畫書：應含投資策略目的與方式、預期效益、資金來源、運用計畫等項目。 

七、具有國際期貨業務經驗之說明及相關證明文件。 

八、登記地會計師出具符合內部控制制度健全及投資資金來源明確之審查意見書。 

九、登記地律師出具符合管理辦法第 33條第 1項第 8款及第 9款規定及業務經營守法性

之法律意見書。 

十、最近 3年度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申請時已逾年度開始 6個月者，

應加送最近上半年度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十一、 經其登記地期貨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許可投資及符合管理辦法第 33條第 1項第 3

款及第 10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十二、 公司治理及風險管理制度健全之說明及證明文件。 

十三、 財務、業務資訊透明之說明及證明文件。 

十四、 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十五、 符合管理辦法第 33條第 1項第 11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十六、 參股投資協議書。 

十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說明：一、所附書件，均須附具正體中文本。 
二、附件三至附件五、附件七至附件十一、附件十五及附件十六之書件，除須經登記地公證人或公證機

構認證外，其屬第三地區製作之書件者，並須經我國駐外館處予以驗證；其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書件
者，則須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或查證。 

 



 

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陸資期貨公司基本資料 

公 司 名 稱 

（ 中 / 英 文 ） 
 實 收 資 本  

公司最近三年曾用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登記地主管機關 
 

 
成立及開業日期  

所持期貨公司營業

執照之發照機關及

日 期 文 號 

 
法 人 組 織 型 

態 與 種 類 
 

法 定 代 表 人  身 分 證 號 碼  

公 司 簡 介 及 

歷 史 沿 革 
 

經 營 範 圍  

公司主要負責人、董事會成員及其簡歷說明 

姓名 職稱 身分證號碼 國籍 簡歷 

     

     

     

     

     

     

 

附件一 



 

聲      明      書 

 
                 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

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36 條規定，檢具之「大陸地區期貨公司
或陸資期貨公司參股投資臺灣地區期貨商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

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改制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爰予修正。 

二、餘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二 



 

(附件-13) (修正前) 

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陸資期貨公司參股投資 

臺灣地區期貨商申請書 

受文者：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第 36條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 1份，申請參股投資臺灣地

區期貨商許可，請 查照。 

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陸

資 期 貨 公 司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成立及開業日期  

參 股 投 資 臺 灣 地 區 

期 貨 商 名 稱 
 

參股投資金額及

持 股 比 率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陸資期貨公司基本資料（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一）。 

二、持有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陸資期貨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5%以上之股東名

冊及其背景資料。 

三、其登記地期貨主管機關或相關機構所核發營業許可證照。 

四、公司章程。 

五、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陸資期貨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對於申請在臺灣地區投資之決議

錄。 

六、投資計畫書：應含投資策略目的與方式、預期效益、資金來源、運用計畫等項目。 

七、具有國際期貨業務經驗之說明及相關證明文件。 

八、登記地會計師出具符合內部控制制度健全及投資資金來源明確之審查意見書。 

九、登記地律師出具符合管理辦法第 33條第 1項第 8款及第 9款規定及業務經營守法性

之法律意見書。 

十、最近 3年度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申請時已逾年度開始 6個月者，

應加送最近上半年度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十一、 經其登記地期貨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許可投資及符合管理辦法第 33條第 1項第 3

款及第 10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十二、 公司治理及風險管理制度健全之說明及證明文件。 

十三、 財務、業務資訊透明之說明及證明文件。 

十四、 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二） 

十五、 符合管理辦法第 33條第 1項第 11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十六、 參股投資協議書。 

十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說明：一、所附書件，均須附具正體中文本。 
二、附件三至附件五、附件七至附件十一、附件十五及附件十六之書件，除須經登記地公證人或公證機

構認證外，其屬第三地區製作之書件者，並須經我國駐外館處予以驗證；其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書件
者，則須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或查證。 

 



 

大陸地區期貨公司或陸資期貨公司基本資料 

公 司 名 稱 

（ 中 / 英 文 ） 
 實 收 資 本  

公司最近三年曾用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登記地主管機關 
 

 
成立及開業日期  

所持期貨公司營業

執照之發照機關及

日 期 文 號 

 
法 人 組 織 型 

態 與 種 類 
 

法 定 代 表 人  身 分 證 號 碼  

公 司 簡 介 及 

歷 史 沿 革 
 

經 營 範 圍  

公司主要負責人、董事會成員及其簡歷說明 

姓名 職稱 身分證號碼 國籍 簡歷 

     

     

     

     

     

     

 

附件一 



 

聲      明      書 

 
                 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

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36 條規定，檢具之「大陸地區期貨公司
或陸資期貨公司參股投資臺灣地區期貨商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

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附件-14) (新增) 
證券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在大陸地區投資 

證券期貨機構子公司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

理辦法)第 24 條之 4 規定，檢附應備書件 1 份，申請在大陸地區投資證券子

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子公司/期貨子公司許可，請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 請 證 券 商  

擬赴大陸地區機構（證券

商 或 其 子 公 司 ）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新臺幣        元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淨 值 金 額 新臺幣        元整 

業 務 種 類 
 □經紀商   □承銷商 

 □自營商   □其他 
每 股 面 額 新臺幣        元整 

最近期每股淨值 新臺幣        元整 

擬在大陸地區投資

之證券、期貨機構

子公司名稱 

 

擬在大陸地區投

資之證券、期貨

機構子公司地址 

 

擬投資金額及持股

比率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附 

 

 

 

 

 件 

一、營業計畫書：須載明投資計畫、業務經營之原則、子公司之股東結構、組織編制與職
掌及人員編制情形、子公司未來五年財務評估狀況、風險評估、其他說明事項。另同
時申請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機構子公司設立分公司者，應檢附分公司之營業計畫書。 

二、證券商董事會議事錄，或證券商及第三地區子公司之董事會議事錄。 
三、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及最近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 
四、申請日海內外投資事業明細表。 
五、投資協議文件。 
六、子公司主要股東名單。（格式詳附件一） 
七、子公司持股比例占前 10名之股東，其相互間之關係資料。（格式詳附件二） 
八、對大陸地區子公司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營運管理及績效考核規定。 
九、預定董事、監察人名單及其學經歷資料。 

十、預定高級管理人員名單及其學經歷資料。 
十一、符合管理辦法第 24條之 1第 1項第 4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十二、具備國際證券期貨業務專業經驗之說明及相關證明文件。 
十三、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格式詳附件三） 
十四、案件檢查表。 
十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或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主要股東名單  

 

    股份          

主要 

股東名稱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註：主要股東指持股比達 5%以上股東或持股比例占前 10 名之股東。 

 

 

 

 

 

 

 

 

 

附件一 



 

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之關係資料 

姓名（註 1） 

本人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

子女持有股

份 

利用他人名義

合計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關

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

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其

名稱或姓名及關係。（註

3） 

備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股東 A          

股東 B          

          

          

          

          

          

          

          

          

註 1：應將前十名股東全部列示，屬法人股東者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姓名分別列示。 

註 2：持股比例之計算係指分別以自己名義、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利用他人名義計算持股比率。 

註 3：將前揭所列示之股東包括法人及自然人，應揭露彼此間之關係。 

 

 

 

 

 

 

附件二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

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4條之 4規定申請投資許可

一案所檢具之「證券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在大陸地區投資證券期貨

機構子公司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

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本表新增。 

附件三 



(附件-15) (新增) 

證券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在大陸地區投資證券期貨機構 

子公司增設分公司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4條之 6

第 2項規定，檢附應備書件 1份，申請在大陸地區投資證券期貨機構子公司

增設分公司許可，請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 請 證 券 商  

擬赴大陸地區機構（證券

商 或 其 子 公 司 ）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新臺幣        元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淨 值 金 額 新臺幣        元整 

業 務 範 圍  
每 股 面 額 新臺幣        元整 

最近期每股淨值 新臺幣        元整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  

在大陸地區投資之

證券、期貨機構子

公司名稱 

 

在大陸地區投資

之證券、期貨機

構子公司地址 

 

擬增設分公司名稱  分公司營業項目  

擬增設分公司地址  
前次設置分公司

開 業 日 期 
 

已設分公司家數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附 

 

 

 

 

 件 

一、營業計畫書。 

二、證券商及子公司董事會議事錄。 

三、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機構子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及法令遵循情形。 

四、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機構子公司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營運管理及績效考核規定。 

五、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一）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或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

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4條之 6第 2項規定，檢具

之「證券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在大陸地區投資證券期貨機構子公司

增設分公司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

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本表新增。 

附件一 



(附件-16) (新增)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在大陸地區投資 

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子公司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4條之 12

準用第 24條之 4規定，檢附應備書件 1份，申請在大陸地區投資證券投資基

金管理子公司許可，請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擬赴大陸地區機構（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或其子公司）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新 臺 幣        元 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淨 值 金 額 新 臺 幣        元 整 

業 務 範 圍 
 

 
每 股 面 額 新 臺 幣        元 整 

最近期每股淨值 新 臺 幣        元 整 

擬在大陸地區投資

之證券投資基金管

理子公司名稱 

 

擬在大陸地區投

資之證券投資基

金管理子公司地

址 

 

擬投資金額及持股

比率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附 

 

 

 

 

 件 

一、營業計畫書：須載明投資計畫、業務經營之原則、子公司之股東結構、組織編制與職
掌及人員編制情形、子公司未來五年財務評估狀況、風險評估、其他說明事項。另同
時申請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子公司設立分公司者，應檢附分公司之營業計畫書。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董事會議事錄，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第三地區子公司之董事會議
事錄。 

三、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及最近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 
四、申請日海內外投資事業明細表。 
五、投資協議文件。 
六、子公司主要股東名單。（格式詳附件一） 
七、子公司持股比例占前 10名之股東，其相互間之關係資料。（格式詳附件二） 

八、對大陸地區子公司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營運管理及績效考核規定。 
九、預定董事、監察人名單及其學經歷資料。 
十、預定高級管理人員名單及其學經歷資料。 
十一、具備國際證券期貨業務專業經驗之說明及相關證明文件。 
十二、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格式詳附件三） 
十三、案件檢查表。 
十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或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主要股東名單  

 

    股份          

主要 

股東名稱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註：主要股東指持股比達 5%以上股東或持股比例占前 10 名之股東。 

 

 

 

 

 

 

 

 

 

附件一 



 

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之關係資料 

姓名（註 1） 

本人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

子女持有股

份 

利用他人名義

合計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關

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

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其

名稱或姓名及關係。（註

3） 

備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股東 A          

股東 B          

          

          

          

          

          

          

          

          

註 1：應將前十名股東全部列示，屬法人股東者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姓名分別列示。 

註 2：持股比例之計算係指分別以自己名義、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利用他人名義計算持股比率。 

註 3：將前揭所列示之股東包括法人及自然人，應揭露彼此間之關係。 

 

 

 

 

 

 

附件二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

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4條之 12準用第 24條之 4

規定，檢具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在大陸地區投

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子公司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

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本表新增。 

附件三 



(附件-17) (新增)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在大陸地區投資 

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子公司增設分公司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4條之 12

準用第 24條之 6第 2項規定，檢附應備書件 1份，申請在大陸地區投資證券

投資基金管理子公司增設分公司許可，請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擬赴大陸地區機構（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或其子公司）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新 臺 幣        元 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淨 值 金 額 新 臺 幣        元 整 

業 務 範 圍  每 股 面 額 新 臺 幣        元 整 

最近期每股淨值 新 臺 幣        元 整 

在大陸地區投資之

證券投資基金管理

子公司名稱 

 

在大陸地區投資

之證券投資基金

管理子公司地址 

 

擬增設分公司名稱  分公司營業項目  

擬增設分公司地址  
前次設置分公司

開 業 日 期 
 

已設分公司家數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附 

 

 

 

 

 件 

一、營業計畫書。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子公司董事會議事錄。 

三、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子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及法令遵循情形。 

四、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子公司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營運管理及績效考核規定。 

五、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一）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或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

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4條之 12準用第 24條之 6

第 2項規定，檢具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在大陸

地區投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子公司增設分公司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

載事項，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

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本表新增。 

附件一 



(附件-18) (新增) 

期貨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在大陸地區投資 

期貨機構子公司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

理辦法)第 24條之 12準用第 24條之 4規定，檢附應備書件 1份，申請在大陸

地區投資期貨子公司許可，請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 請 期 貨 商  

擬赴大陸地區機構（期貨

商 或 其 子 公 司 ）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新臺幣        元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淨 值 金 額 新臺幣        元整 

業 務 種 類  每 股 面 額 新臺幣        元整 

最近期每股淨值 新臺幣        元整 

擬在大陸地區投資

之期貨機構名稱 
 

擬在大陸地區投

資之期貨機構 

地 址 

 

擬投資金額及持股

比率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附 

 

 

 

 

 件 

一、營業計畫書：須載明投資計畫、業務經營之原則、子公司之股東結構、組織編制與職

掌及人員編制情形、子公司未來五年財務評估狀況、風險評估、其他說明事項。另同

時申請大陸地區期貨機構子公司設立分公司者，應檢附分公司之營業計畫書。 

二、期貨商董事會議事錄，或期貨商及第三地區子公司之董事會議事錄。 

三、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及最近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 

四、申請日海內外投資事業明細表。 

五、投資協議文件。 

六、子公司主要股東名單。（格式詳附件一） 

七、子公司持股比例占前 10名之股東，其相互間之關係資料。（格式詳附件二） 

八、對大陸地區期貨機構子公司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營運管理及績效考核規定。 

九、預定董事、監察人名單及其學經歷資料。 

十、預定高級管理人員名單及其學經歷資料。 

十一、符合管理辦法第 24條之 3第 3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十二、具備國際期貨業務專業經驗之說明及相關證明文件。 

十三、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格式詳附件三） 

十四、案件檢查表。 

十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或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主要股東名單  

 

    股份          

主要 

股東名稱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註：主要股東指持股比達 5%以上股東或持股比例占前 10 名之股東。 

附件一 

 



 

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之關係資料 

姓名（註 1） 

本人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

子女持有股

份 

利用他人名義

合計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關

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

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其

名稱或姓名及關係。（註

3） 

備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股東 A          

股東 B          

          

          

          

          

          

          

          

          

註 1：應將前十名股東全部列示，屬法人股東者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姓名分別列示。 

註 2：持股比例之計算係指分別以自己名義、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利用他人名義計算持股比率。 

註 3：將前揭所列示之股東包括法人及自然人，應揭露彼此間之關係。 

 

附件二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

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4條之 12準用第 24條之 4

規定申請投資許可一案所檢具之「期貨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在大陸

地區投資期貨機構子公司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或

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本表新增。 

附件三 



(附件-19) (新增) 

期貨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在大陸地區投資期貨機構 

子公司增設分公司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4條之 12

準用第 24條之 6第 2項規定，檢附應備書件 1份，申請在大陸地區投資期

貨機構子公司增設分公司許可，請查照。 

機 構 名 稱 

申 請 期 貨 商  

擬 赴 大 陸 地 區 機 構 
 

 

營  業  處  所  

實 收 資 本 額 新臺幣        元整 成立及開業日期  

淨 值 金 額 新臺幣        元整 

業 務 範 圍  
每 股 面 額 新臺幣        元整 

最近期每股淨值 新臺幣        元整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  

在大陸地區投資之

期貨機構子公司名

稱 

 

在大陸地區投資

之期貨機構地子

公司址 

 

擬增設分公司名稱  分公司營業項目  

擬增設分公司地址  
前次設置分公司

開 業 日 期 
 

已設分公司家數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附 

 

 

 

 

 件 

一、營業計畫書。 

二、期貨商及子公司董事會議事錄。 

三、大陸地區期貨機構子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及法令遵循情形。 

四、大陸地區期貨機構子公司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營運管理及績效考核規定。 

五、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書。（內容及格式詳附件一）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或文件。 

申請機構：                     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備註： 



 

聲      明      書 

           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聲明，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

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 24條之 12準用第 24條之 6

第 2項規定，檢具之「期貨商或其第三地區子公司在大陸地區投資期

貨機構子公司增設分公司許可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絕無虛偽或

隱匿之情事；如有虛偽或隱匿，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立聲明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本表新增。 

附件一 


	令修正對照表-申請書件(依法務科建議調整)
	對照表-附件1-13(刪除行政院、不要空白格、暨改為及)_配合法務科建議調整
	對照表_附件14-19(本次新增)_依法務科建議調整



